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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珠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评估
工作指引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高校科研处（社科联）、各社科普及（研究）基地、各社科类

社会组织、各社科普及月活动承办单位：

《珠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评估工作指引（修订版）》已

经我会党组会研究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年 5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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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评估工作指引
（2022年 5月 18日修订）

为切实提高我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的质量和水平，科学评

价社科普及活动效果，提高活动经费使用效益，打造社科普及品

牌，依据我市关于政府采购和绩效考核有关办法，结合我会社科

普及实际情况，制定此指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评估工作由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市社科

联”）组织实施。

二、评估方式

委托第三方评估与主办单位督导评分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三、评估对象

珠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项目。

四、评估办法

（一）评估内容

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评估包括第三方单位评分、督导员评分

和活动材料反馈评分 3个方面。

1．第三方单位评分。每场活动中随机发放 10份群众满意度

问卷调查（见附件 1），通过群众对活动的满意度测评，从而对

活动质量、群众接受度做出评估。满意度问卷调查满分为 100分，

最终评分为 10份问卷调查的平均分。

2．督导员评分（见附件 2）。督导员由市社科联机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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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组成，通过对现场参与人数、防疫工作和活动的组织情况等

内容对活动进行综合评估。督导员评估满分为 100分，包含参与

人数（30分）、疫情防控（30分）、活动的组织情况（40分）。

①参与人数项共 30分。40人以上的得 30分（展示展览活

动指日均人流量），30-39人的得 25分，20-29人的得 20分，

20人以下活动不得分。②疫情防控项共 30分。配备充足的口

罩、洗手液、体温测量工具的得 15分，每少一样扣 5分；入场

人员出示健康码（绿码）、行程卡、并体温测量的得 15分，少

一项扣 5分。（举办地点在中小学校的本项目不扣分）③活动

的组织情况共 40分。科普内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得分；未

请示擅自变更时间、地点的不得分；延期 30分钟以上举办的扣

10分，组织活动较混乱的扣 10分，活动效果较差的扣 10分。

3．活动材料反馈评分（见附件 3）。满分为 100分，由市

社科联根据承办单位是否按时报送活动总结材料（20分）、是

否提供相片、影像资料（20分）、宣传报道情况（60分）进行

评分。

①承办单位要按市社科联实施方案要求报送活动总结材料，

能够及时，并客观公正报送总结材料的得 20分，未按时提供总

结材料的扣 10分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②各承办单位要拍摄 3-5

张反映活动情景的相片或视频资料的得 2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③

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的得 60分，在市级新闻媒体

宣传报道的得 50分，在承办单位网站或公众号上宣传报道的得

40分，未开展宣传报道的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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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综合评估得分计算方法

综合评估总分为 100分，由第三方单位评分、督导员评分、

活动材料反馈得分三项综合得出。各项评估所占权重分别为：第

三方单位评估占 60％，督导员评估占 10％，活动材料反馈情况

占 30％。

五、评估结果

综合评分 90分（含）以上为“优秀”， 60分（含）以上 90

分以下为“合格”，60分以下为“不合格”。

六、结果使用

（一）评估结果为合格以上者，方可获得经费资助。按照经

费资助标准，优秀者的经费资助在合格基础标准上增加 10%，单

项活动不合格者不资助经费。

（二）一个单位承办多项活动，总合格率低于 60%，暂停下

一年度社科普及活动参与资格。

（三)因工作不慎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事故的活动项

目，取消承办单位社科普及经费资助，并视情追究承办单位和相

关人员责任。意识形态工作出现问题的取消承办社科普及活动的

资格。

本指引由市社科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

2.督导员评估表

3.活动材料报送反馈


	



